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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营业执照副本或其他资格证明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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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的承诺

镇平县公安局：

我单位自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镇平县公安局2024年计划内装备采

购项目－第3标包（项目名称及标包名称）、镇财采购GK-2026-3（

项目编号）采购活动，承诺声明如下：

1、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施设备；

2、我公司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能力。

如果我方违反上述承诺声明内容，愿意承担由此导致的一切不利

后果和法律责任。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河南昂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签章）：

日期：2026年2月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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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 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缴费凭证(提供近半年内

任意三个月的有效凭证)

①纳税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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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社保凭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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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的证明文件

1 财务审计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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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财务会计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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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. 投标人出具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没

有重大违法记录的书面声明（加盖单位公章）

镇平县公安局：

我单位自愿参加贵方组织的镇平县公安局2024年计划内装备采

购项目－第3标包（项目名称及标包名称）、镇财采购GK-2026-3（

项目编号）采购活动，承诺声明如下：

本单位在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，在经营活动中无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（五）项及《政府采

购法实施条例》第十九条所指的重大违法记录。具体而言，未发生以

下情形：

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本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

、高级管理人员受到刑事处罚；

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本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

、高级管理人员被责令停产停业、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；

因经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，本单位或其法定代表人、董事、监事

、高级管理人员受到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（根据财库〔2022〕3

号文件规定，“较大数额罚款”认定为200万元以上罚款，法律、行

政法规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标准高于200万元的，从

其规定）。

同时，本单位确认：未被“信用中国”“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”

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、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名单，未被中国

政府采购网列入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，未处于被禁止

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处罚期限内。

本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全部法律

责任。如经查实，本声明存在虚假陈述或隐瞒真实情况，本单位自愿

无条件退出本次采购活动，放弃已取得的中标资格（若有），并承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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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，包括但不限于赔偿采购各方损失、被列入

政府采购不良行为记录名单、接受相关部门行政处罚等。

特此声明。

投标人（公章）：河南昂阳电子科技有限公司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授权代表（签字或电子签章）：

日期：2026年2月4日


